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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桃園市南崁溪流域廢（污）水銅排放總量管制區 
涵蓋之行政區域範圍 

總量管制區

級別 
行政區 涵蓋區域 里名 

第一級 

總量管制區 

桃園區 

全部 

大林里、大樹里、大豐里、中和里、文化里、

文昌里、文明里、北門里、民生里、永安里、

永興里、玉山里、成功里、西門里、西湖里、

東山里、東門里、東埔里、武陵里、長美里、

南門里、南華里、建國里、朝陽里、雲林里、

萬壽里、福安里、福林里、豐林里 

部分 
三民里、中平里、中正里、中原里、中興里、

光興里、青溪里、信光里、泰山里 

八德區 

全部 

大愛里、大漢里、大勇里、大忠里、大千里、

大華里、大榮里、大義里、大順里、大興里、

大發里、大安里、大仁里、大強里、大湳里、

大明里 

部分 
大竹里、大信里、大福里、瑞泰里、瑞祥里、

瑞發里、瑞德里 

龜山區 
全部 新興里、山頂里、幸福里、山福里、山德里 

部分 大同里、中興里、新路里、福源里 

大溪區 部分 仁義里 

第二級 

總量管制區 

桃園區 

全部 

三元里、大有里、大興里、大業里、中山里、

中成里、中信里、中埔里、中泰里、中聖里、

中路里、中寧里、中德里、文中里、北埔里、

同安里、同德里、自強里、西埔里、汴洲里、

忠義里、福元里、明德里、長安里、長德里、

南埔里、春日里、莊敬里、慈文里、新埔里、

會稽里、瑞慶里、龍安里、龍岡里、龍鳳里、

寶山里、寶安里、寶慶里 

部分 

三民里、中平里、中正里、中原里、中興里、

光興里、青溪里、信光里、泰山里、龍山里、

龍祥里、龍壽里 

 

八德區 全部 

大正里、大同里、大成里、大宏里、大和里、

大昌里、大智里、大慶里、永豐里、白鷺里、

竹園里、茄明里、茄苳里、高明里、高城里、

陸光里、瑞興里、瑞豐里、福興里、廣隆里、

廣德里、廣興里、霄裡里、興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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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大福里、瑞泰里、瑞祥里、瑞發里、瑞德里、

龍友里 

龜山區 

全部 

大坑里、大崗里、大湖里、大華里、公西里、

文化里、南上里、南美里、陸光里、楓樹里、

精忠里、楓福里、龜山里 

部分 
大同里、中興里、新路里、新嶺里、樂善里、

文青里、龍壽里、嶺頂里、舊路里 

大溪區 

全部 仁愛里 

部分 
仁和里、仁武里、仁善里、仁美里、仁義里、

南興里、員林里、瑞源里、僑愛里 

蘆竹區 

全部 

山腳里、山鼻里、中山里、五福里、內厝里、

外社里、瓦窯里、吉祥里、羊稠里、坑子里、

長壽里、長興里、南崁里、南榮里、南興里、

順興里、福昌里、福祿里、福興里、正興里、

興榮里、錦中里、錦興里、營福里、營盤里、

蘆興里 

部分 

上竹里、上興里、坑口里、宏竹里、海湖里、

濱海里、富竹里、新興里、蘆竹里 

 

大園區 
全部 海口里、果林里 

部分 三石里、竹圍里、沙崙里、埔心里 

平鎮區 部分 東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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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特定承受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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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廢（污）水銅排放總量管制方式 

一、 本管制方式管制對象為坐落於第一級總量管制區及第二級總量管

制區內，製程、廢（污）水處理程序，使用、產生重金屬銅，或排

放含重金屬銅廢（污）水於特定承受水體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 

二、 管制對象分類定義如下： 

（一） 新設者：指管制對象於本管制方式公告前尚未完成工程招標者。 

（二） 既設者：指管制對象於本管制方式公告前已完成建造、建造中

或已完成工程招標者。 

三、 排放於特定承受水體之管制對象，其銅排放限值適用如附表，其他

未規定之項目，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發布之放流水標準。 

四、 對於第一級總量管制區內新設者，本府不予核發水污染防治措施計

畫（以下簡稱水措計畫）或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不在此限： 

（一） 廢（污）水回收使用、委託處理或以桶裝、槽車、其他非管線、

溝渠清除未符合放流水標準之廢（污）水，無排放廢（污）水

於地面水體或未採土壤處理者，核發水措計畫或貯留許可證

（文件）。 

（二） 坐落於第一級總量管制區內，經本府認定廢（污）水排放之最

終承受水體非屬第一級總量管制區特定承受水體者，核發水措

計畫或排放地面水體許可證（文件），其放流水標準適用本管

制方式第三點規定。 

（三） 廢（污）水納入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以下簡稱工業區

專用下水道），且無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者，核發水措

計畫。 

（四） 由所在工業區內既設者削減排放量為抵換者，核發水措計畫或

排放地面水體許可證（文件）。 

五、 前點第三款之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得受託處理超過其核准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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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污）水。但受託後之銅排放總量應較受託前減少百分之十

以上。 

前項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 新排放總量=變更後廢（污）水每日最大量×削減後重金屬銅排

放濃度 

（二） 原排放總量=原核准廢（污）水每日最大量×放流水管制限值 

六、 第四點第四款之既設者銅削減量與新設者銅排放量之抵換比例為

一點一比一。既設者應變更許可證（文件）內銅排放總量，新設者

銅排放限值應符合灌溉用水水質標準，並將抵換證明文件提報本府

核准。 

削減量抵換雙方得向所在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管理機構申請協

調。 

七、 管制對象不得變更增加排放許可證（文件）內銅排放總量。 

八、 核准排放水量大於二百立方公尺/日之既設者，應於公告生效後六個

月內，檢具放流水銅自主削減（管理）計畫，報請本府核准，並據

以實施。但有正當理由並檢具相關佐證資料，報經本府同意者，不

在此限。 

九、 第一級總量管制區及第二級總量管制區內因違反水污染防治法規

定，經撤銷或廢止水措計畫及許可證（文件）者，不再核發水措計

畫及許可證（文件）。 

十、 本管制方式生效後五年，第一級總量管制區及第二級總量管制區特

定承受水體所含之銅仍未符合灌溉用水水質標準，管制對象於水措

計畫及許可證（文件）有效期間內，有違反水污防治法第七十三條

第一項所定情節重大者，其水措計畫及許可證（文件）有效期間屆

滿後，不得再核發。 

十一、 管制對象排放廢（污）水量每日超過一千立方公尺或經本府認定係

重大水污染源者，應依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一條及水污染防治措

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水措及檢測申報辦法」）規定

設置放流水水質水量自動監測設施，予以監測，並於公告生效後一

年內為之。監測結果、監測儀器校正，並應依水措及檢測申報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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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紀錄並申報。 

十二、 前點廢（污）水排放量達每日一千立方公尺以上未達一千五百立方

公尺者，其放流水水質水量自動監測（視）設施，依水措及檢測申

報辦法第一百零五條至第一百零八條對廢（污）水排放量每日超過

一千五百立方公尺以上者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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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總量管制區 

級別 
管制對象 項目 

限值 

(毫克／公升) 
備註 

銅 

排 

放 

總 

量 

管 

制 

區 

第一級 

總量管制區 

新設者 

銅 

＜ ０．０一 

自本管制方式 

公告日生效 

既設者 

依各該事業或污

水下水道系統之

放流水標準 

第二級 

總量管制區 

新設者 

銅 

≦ 一．二 

既設者 

依各該事業或污

水下水道系統之

放流水標準 

 


